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安徽医院采购电子输尿管软镜项目02包（二次）

更正公告（三）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FS34000120258477号-002/ZF2026-32-0035

项目名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安徽医院采购电子输尿管软镜项目02包（二次）

首次公告日期：2026年1月13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 采购公告 ☑ 采购文件 □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1、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中11.2.4本国产品价格扣除标准：“本项目不适用”现更正

为“1.采购内容为单一产品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

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采购内容含有多种产品的，投标人承诺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

品成本之和占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

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投标人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

审。注：1.扣除举例说明：如果某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满足本国产品标准，其投标报价为100万元，则扣除

后的价格为：100万元-100万元×本国产品价格扣除比例，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2.本项目将对中标

人提供的《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随中标结果一并公布。如提供虚假材料，将取消中标资格

并报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并计入不良记录。”。

2、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四章 资格审查和评标办法中响应性评审现删除“价格合理性评审：评标委员会

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

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20分钟）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

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报价合理性的证明材料原则上应为价格

组成测算过程和结论，以下情形不得作为报价合理性的证明材料：（1）人员闲置；（2）亏本让利；

（3）企业市场拓展或品牌宣传；（4）降低或改变服务标准。”。

3、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四章 资格审查和评标办法中增加

2.异常低价投标审查表

条款号 条款内容 审查指标

                               
                               
                               

                               
                               

                               
                               

                              
                              

                               
                               
                               
                               
                               
                              
                              
                              

                               
                              

                               
                               
                               
                               
                               
                               
                               

                              
                              

                              
                               

                              
                               
                               

                               
                               

                               
                               
                               
                               
                              
                               
                               
                              



3.2.1
异常低价投

标审查指标

出现下列审查指标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

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审查程序。经认定为异常

低价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

人投标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报价<全部

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投标报价平均值

×50%；

(2)投标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

价投标人投标报价50%的，即投标报价<通过

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投标人投标报价

×50%；

(3)投标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

即投标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标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投标人

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

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4、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四章 资格审查和评标办法中的所投产品业绩评审中增加“注：（3）上述所要

求的医疗机构（合同甲方），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国家卫健委或地方卫健委官方网站中的医疗

机构查询截图或合同甲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评标时现场查询为准，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5、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四章 资格审查和评标办法中增加“4.3 异常低价投标审查：

4.3.1根据异常低价投标审查指标，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报价进行审查。符合异常低价审查指标的，评

标委员会启动审查。投标人在评标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30分钟）对投标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

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

用等。其中，属于第（3）目情形，投标人已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

评标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4.3.2评标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

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供应

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

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如投标供应商按照以下内容进行书面说明，评标委员会可以认定其报价不具

备合理性：（1）人员闲置；（2）亏本让利；（3）企业市场拓展或品牌宣传；（4）降低或改变服务标

                              
                              
                              

                               
                               
                               
                               
                               

                               
                               

                               
                               
                              

                               
                              
                              

                               
                               
                               

                               
                               

                              
                               
                              

                               
                               
                               
                               

                               
                               
                              

                               
                              

                               
                               

                              
                               
                               

                               
                               

                              
                               
                               



准。

4.3.3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为评标委员会在评标现场及时获取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

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相关信息资

料提供便利。评标委员会借助互联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信息的，应当严格遵守评标工作纪律，不得实施影响

评标公正的行为。

4.3.4异常低价投标审查的启动原因、审查意见和审查结果应当在评标报告中记录，并随投标人提供

的相关书面说明及证明材料，以及评标委员会有关互联网浏览、查询历史一并归档。 ”

6、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中增加“格式十六、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十六、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无需提供）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

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生产厂为（厂名） ，厂址为（生产厂址）。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签章：

日 期：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34 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 实施本国产品

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 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

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 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

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

                               
                              

                               
                              

                               
                               

                              
                               
                               
                               

                              
                               
                              
                              

                               
                               

                               
                               

                               
                              
                               

                               
                               
                               
                              

                               
                              
                              

                               
                               
                              

                               
                               

                              
                              

                               
                              

                               
                               
                               

                              
                               

                              



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

的房屋和构 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

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5.中标人提供的以上承诺情况，经评标委员会确认后，将按约定随中标结果公告同时公告。

7、本项目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延期至2026年3月5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

更正日期：2026年2月10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实施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投标文件实施网上远程解密，投标人无需前往开标现场。

2.此公告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投标人及时下载。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安徽省立医院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17号

联系方式：0551-6228254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安徽省招标集团总部基地

联系方式：安丽、于潍潍0551-66061413、0551-66061414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安丽、于潍潍

电 话：15905605972、18010874352

应急客服电话：0551-62220153（接听时间：8:30-12:00,13:30-17:30，节假日除外。潜在投标人/供

应商应优先拨打联系电话，无人接听时再拨打该“应急客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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